
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蒙西地区清洁供暖电

价政策的通知

呼和浩特市、包头市、锡林郭勒盟、乌兰察布市、鄂尔多斯市、

巴彦淖尔市、乌海市、阿拉善盟、二连浩特市发展改革委，内蒙

古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推进冬季清洁供暖，减少大气污染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

《关于印发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

〔2017〕1684 号）精神，2017 年我委出台了蒙西地区清洁供暖

峰谷分时电价政策，现结合 2018-2019 年供热期试行的实际情

况，对蒙西地区清洁供暖电价政策完善如下：

一、对蒙西地区电采暖用户实行单独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，

电采暖用电分表计量，单独计价。峰谷平时段具体为，峰时段 6

个小时（9:00-11:00、17:00-21:00）、谷时段 9 个小时（23:00-

次日 8:00）、平时段 9 个小时（8:00-9:00、11:00-17:00、

21:00-23:00）。

二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电采暖用户购电价格由市场

交易价格、输配电价（含线损和交叉补贴）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

组成。峰（平）时段执行相应用电类别、电压等级的输配电价，

谷时段输配电价按照峰（平）时段输配电价的 50%执行。

未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电采暖用户，平时段电价为现行实

际对应的销售电价，峰时段用电价格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每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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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时加价 0.03 元，谷时段用电价格在平时段电价基础上每千瓦

时降低 0.13 元。

三、执行居民生活用电类别（含“一户一表”和合表户用电）

的电采暖用户，平时段电价为居民阶梯电价的第一档电价，峰时

段用电价格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 0.03 元，谷时

段用电价格在平时段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降低 0.13 元。

农村牧区以村（嘎查）或自然村为单位通过“煤改电”等方

式改造使用电采暖或热泵等电辅助加热取暖、仅为学校和社会福

利场所等执行居民合表户电价的非居民用户提供电采暖服务的

电力用户，与居民用户电采暖执行同样的电价政策。

四、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类别的电采暖用户，峰谷平时段均执

行现行实际对应的销售电价。

五、风电供热试点项目用电可选择保留原政策（暂按合表户

居民电价执行），或执行新政策（在项目本身对应用电类别和电

价水平基础上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）。电采暖居民用户按照本

通知的电价政策执行。

六、本通知执行时间为 2019-2020 年及以后年度的供热期，

请蒙西地区各盟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当地实际供热情况，对供热期

予以明确。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委。

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8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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